
职职工工拒拒绝绝““999966””““000077””，，
用用人人单单位位为为什什么么不不能能解解除除劳劳动动合合同同？？
□本报记者 白莹

主持人： 本版编辑

日前， 最高人民法院、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
合发布10件超时加班典型案例， 进一步明确了超时加
班的违法性质、 工时及加班工资法律适用标准等， 这
对于切实提高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处理质效， 及时纠正
用人单位违法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近期， 本报约请了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相关专家与北京工会劳模服务团成
员， 就 “996” “007” 的违法性质以及如何遏制超时
加班现象等话题， 进行了深入探讨。

理论
圆桌

记者： 如何认识“996”“007”？
职工拒绝 “996”“007”，用人单位
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违法吗？

李娜： “996” “007” 代指
工作模式， 是流行的网络用语，
一般指互联网行业的工作制度，
其中 “996” 的工作模式是早上9
点工作到晚上9点， 一星期工作6
天； “007” 的工作模式是从0点
工作到24点， 共24小时， 每周工
作7天。 这两个超时加班的代名
词， 不仅存在于大家熟知的互联
网企业， 在制造业、 建筑业、 服
务业等领域也广泛存在着不同程
度的超时加班现象。 这些企业的
生产经营活动往往具有一定的季
节性、 周期性， 有淡旺季之分，
对于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有更加明
显的灵活性需求， 例如， 一旦遭
遇生产任务较为繁重的情况便通
过令劳动者超时加班的方式完成
工作。 很多用人单位在追求更高
经济效益的同时， 为了降低用工
成本， 往往通过挤占劳动者正常
休息时间的方式， 责令劳动者加
班甚至是超时加班。

武 丽 君 ： 就 劳 动 者 拒 绝
“996” “007”， 用人单位能否解
除劳动合同这一主题来分析， 首
先我们要厘清两个概念。

第一 ， 什么是加班 ？ 我国
《劳动法》 第三十六条规定： 国
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
过八小时、 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
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 加
班， 就是指除法定的工作时间以
外， 正常工作日延长工作时间或
者双休日以及国家法定假期期间
延长工作时间 ， 称为 “加班 ”。
相对于违法加班， 什么又是合法
加班呢？ 《劳动法》 第四十一条
规定： 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
要， 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
以延长工作时间， 一般每日不得
超过一小时； 因特殊原因需要延
长工作时间的， 在保障劳动者身
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
日不得超过三小时， 但是每月不
得超过三十六小时。

其二， 什么是违法加班？ 根
据 《劳动法》 第三十八条、 第四
十一条规定， 如果用人单位安排
加班， 应当符合三个条件： 劳动
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 经工会和
劳动者同意； 在保障劳动者身体
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

不得超过三小时， 每月不得超过
三十六小时。 如果上述任一条件
不满足就属于违法加班。

那么 ， 劳动者能否拒绝加
班？ 这里的 “加班” 包括合法加
班、 违法加班。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一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
当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准， 不得
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
所 以 ， 对 于 违 法 加 班 ， 比 如
“996” “007”， 劳动者可以明确
拒绝； 对于合法加班， 用人单位
在依法履行相关的程序后， 劳动
者在无其他特殊理由的情况下，
不得拒绝。

记者： 反对超时加班明明有
法可依， 却依旧频繁出现超时加
班现象， 这是为什么？

李娜： 虽然我国劳动立法中
有明确的工时制度规定， 并且作
为基准性立法要求用人单位必须
遵循， 但现实中仍频繁出现超时
加班的现象， 究其原因可归结为
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加班补偿制度混乱不
合理。 加班工资标准虽然在劳动
立法中有明确规定， 但对于加班
工资的计算基数却并没有进行明
确的限定， 实践中企业往往将最
低工资作为基数， 极大地削弱了
劳动者的加班补偿。 另外， 包薪
制也是用人单位用以降低劳动者
加班补偿的手段， 即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约定应发工资中包含加班
工资， 以此逃避按照法律规定的
标准支付劳动者加班费。

其二， 工时制度刚性有余，
弹性不足。 我国的工时制度包括
标准工时和非标准工时， 标准工
时即是大多数劳动者所适用的8
小时工作制， 而我们所说的加班
或超时加班往往也是针对适用标
准工时的劳动者而言的， 非标准
工时主要包括综合计算工时制和
不定时工时制。 所谓非标准工时
是指采用集中工作、 集中休息、
轮休调休、 弹性工作时间等方式
满足用人单位特殊用工需求的工
时制度。 但非标准工时在我国有
严格的适用条件 ， 适用范围有
限， 在日渐多元、 灵活的用工方
式下， 工时制度的弹性欠缺难以
满足用人单位的用工需求， 于是
他们就选择铤而走险违反工时制
度有关规定， 实行超时加班。 另
外， 我国关于加班时间的限制也

同样存在弹性不足的情况。 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
所的专家通过比较主要国家的标
准工时发现， 我国对于加班时间
的限制确实过于严格。 这也是导
致超时加班很容易出现的原因之
一。

其三 ， 加班被视为企业文
化。 休息是劳动者最基本的法定
权利之一 。 但是在一些行业 ，
“996” “007” 已经成为一种常
态， 甚至 “积极加班” 成了考察
工作表现的隐性指标 。 劳动者
“被加班” 难以拒绝， 既包括主
观上的 “不愿拒绝”， 也有客观
上的 “无法拒绝 ” 。 主观上的
“不愿拒绝” 甚至 “自愿”， 往往
是劳动者出于增加工资收入的目
的而不得不选择延长工作时间，
看似自愿 ， 实则也是为生活所
迫。 还有一部分劳动者是客观上
难以拒绝。 这种情况下， 用人单
位会采取一些 “隐形” 的手段，
将是否加班与劳动者的工作表
现、 工作态度、 晋升、 绩效考核
等内容联系起来， 使劳动者无法
拒绝加班。 所以， 一方面， 需要
加强执法， 要求用人单位遵守国
家工时制度 ， 及时纠正违法行
为； 另一方面， 也需要激活现行
法律中关于不定时工作制的规
定， 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
需要。

记者： 加班费应该怎么发？
“放弃加班费协议” 合法吗？

褚军花： 在超时加班典型案
例中， 关于 “加班费” 的法律适
用讨论非常多。 讨论加班费支付
问题 ， 必然首先要搞清工时制
度， 而我国现有法律规定的工时
制度有三种， 即标准工时制、 综
合计算工时制和不定时工时制。

标准工时加班费的计算是依
据 《劳动法》 第四十四条规定，
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 支
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
的工资报酬； 休息日安排劳动者
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 支付不
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
酬； 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
的，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
百的工资报酬。

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不定
时工作制又称特殊工时， 即企业
确因生产经营特点和工作的特殊
性不能实行每日工作8小时， 每
周工作40小时的。 综合计算工时
工作制加班费支付存在以下三种
情形： 第一种情形， 综合计算周
期内总实际工作时间超过标准工
作时间的 ， 按150%支付加班工
资； 第二种情形， 法定休假日加
班的 ， 支付 300%的加班工资 ；
第三种情形， 计算周期内解除或
终止劳动合同的， 实际工作时间
超过标准工作时间的 ， 按200%
支付加班工资。 不定时工时制的
职工， 因为是机动弹性工作， 所
以不受 《劳动法》 第四十一条规
定的日延长工作时间标准和月延

长工作时间标准的限制 。 依据
《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 第十七
条， 用人单位经批准实行不定时
工作制度的， 不适用本规定第十
四条的规定。 即其在平时、 休息
日、 法定节假日等实际工作时间
即使超过标准工作时间， 也不需
要支付加班费。 但用人单位应采
用弹性工作时间等适当的工作和
休息方式， 确保职工的休息休假
权利和生产、 工作任务的完成。

对于职工 “放弃加班费协议”
是否合法？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
六条规定， “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
者部分无效： …… （二 ） 用人单
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 排除劳
动者权利的。”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
问题的解释（一）》 （法释 〔2020〕
26号） 第三十五条规定： “劳动者
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
合同办理相关手续、 支付工资报
酬、 加班费、 经济补偿或者赔偿
金等达成的协议， 不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且不存
在欺诈、 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
的， 应当认定有效。 前款协议存
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
当事人请求撤销的， 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 我们可以看到， 加班
费是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
报酬， 约定放弃加班费的协议免
除了用人单位的法定责任、 排除
了劳动者权利， 显失公平， 应认
定无效。

关注超时加班现象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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